
2026 年本科生转入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工作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落实“以学生发展为中心”的教育理念和确保转专业工

作的顺利进行，促进转专业的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化，根据重庆大学

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发〔2021〕61 号），

制订了此项工作的实施细则，现公布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计划人数

根据学院的师资力量、学生人数和学科发展等实际情况，经学院

转专业工作组研究决定：2026 年度拟接收学生 43 名；其中机械制造

及其自动化专业接收 17名，机械电子专业接收 13名，车辆工程专业

接收 9名，工业工程专业接收 4名。

二、转入资格及要求

1.在原专业学习时间超过一学期（限高考时选考科目为物理）；

2.原则上 GPA 不得低于 3.0 入学后必修课程无补考；

3.学生应已修读、已通过《高等数学 II-1》（5学分）课程或相

当水平的高等数学课程。

4.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反校规校纪行为；

5.确有专长、在拟转入专业的学科领域具有潜质或突出成绩；

三、考核内容

1.学生的 GPA 按占 60%的比例记入最终考核成绩。

2.学院成立转专业面试专家组，对报名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素质

和能力的综合测试。每人面试时间 5-10 分钟，面试成绩按占 40%的



比例记入最终考核成绩。

3.面试缺考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转入相关专业申请的资格。

4.面试时间地址：正式开学后另行通知。

四、转专业考核流程

采用学生自主网上报名申请（申请材料扫描成 PDF 版发送至

3045970576@qq.com，命名格式为：申请转入专业+姓名+学号+原专业

原学院）,经过资格审查、面试等阶段，最终确定转入学生名单。

1.资格审查：不符合本细则第二条要求的学生不接受其申请，不

能参加下一轮考核；

2.最终录取名单根据学生 GPA（占 60%）、面试成绩（占 40%）

形成的最终综合成绩排名确定。

五、转入学生学分认定

学生转专业后，应执行相应专业转入年级的培养方案。原专业已

修读的课程及学分，符合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，经学院核准后予

以认定；不符合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，经学院核准后，可作为任

意选修课程学分记载，该类课程学分不计入毕业资格审核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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